
葛  建  福

青岛市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建筑专业常见问题(20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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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验收现场评定具体项目（建筑专业）

建

筑

专

业

1.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

2.总平面布局

3.平面布置

4.外墙、屋面保温、装饰

5.建筑内部装修防火

6.防火分隔

7.防爆

8.安全疏散

9.消防电梯

10.其它

包括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面、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等项目

包括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等建设工程消防用房的布置，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有位置要求场所（如儿童活动场所、展览厅等）的设置位置等项目

包括装修情况，纺织织物、木质材料、高分子合成材料、复合材料及其他材料的防火性能，用电装置发热情
况和周围材料的燃烧性能和防火隔热、散热措施，对消防设施的影响，对疏散设施的影响等项目

包括防火分区，防火墙，防火门、窗，竖向管道井、其他有防火分隔要求的部位等项目

包括泄压设施，以及防静电、防积聚、防流散等措施

包括安全出口、疏散门、疏散走道、避难层（间）、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包括自然防烟窗、排烟窗、固定窗，消防设备房间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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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版）

◆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

定》—住建部令第51号

◆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建办科

〔2021〕31号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住建

部令第58号

◆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并印发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备案凭证、告知承诺文书式样的通知—建科规

〔2024〕3号（2024-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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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未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无法判
断电梯层门耐火极限是否满足要求

第二章 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

第十二条 消防设计技术审查符合下列条件的， 结论为合格；不符

合下列任意一项的， 结论为不合格：

（ 一）消防设计文件编制符合相应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

定的要求；

（ 二）除具有《暂行规定》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文件内容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

文规定；（注：A类）

（ 三）除具有《暂行规定》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文件内容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带有

“严禁” “必须” “应” “不应” “不得” 要求的非强制性条

文规定；（注：B类）

（ 四） 具有《暂行规定》 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

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通过专家评审。

第三章 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验收

第十九条 消防验收现场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 结论为合格；不符

合下列任意一项的， 结论为不合格：

（ 一）现场评定内容符合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

（ 二）现场评定内容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

规定的要求；

（ 二） 有距离、 高度、 宽度、 长度、 面积、 厚度等要求的内

容， 其与设计图纸标示的数值误差满足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

准的要求；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数值误差要求的， 误

差不超过 5%， 且不影响正常使用功能和消防安全；

（ 三） 现场评定内容为消防设施性能的， 满足设计文件要求并

能正常实现；

（ 四） 现场评定内容为系统功能的， 系统主要功能满足设计文

件要求并能正常实现。

第三章 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验收

第十八条 现场抽样查看、 测量、 设施及系统功能测试应符合下

列要求:

（ 一） 每一项目的抽样数量不少于 2 处， 当总数不大于 2 处时， 

全部检查；

（ 二） 防火间距、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消防车道的设置及安

全出口的形式和数量应全部检查。

前言—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依据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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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 强制性国家

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产品、服

务，不得生产、销售、进

口或者提供。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3年3月1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第三十六条    生产、销

售、进口产品或者提供服

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

者企业生产的产品、提供

的服务不符合其公开标准

的技术要求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本法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前言—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依据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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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建筑类别与耐火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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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建筑类别与耐火等级

建筑定性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条文说明】
“其他多种功能组合”，指公共建筑中具有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公共使用功能，不包括住宅与公共建筑组合建造的情
况。
“建筑高度24m以上部分任一楼层建筑面积大于1000m2”
的“建筑高度24m以上部分任一楼层”是指该层楼板的标
高大于24m。

旅馆客房

【问题描述】

➢ 建筑定性二类高层公建错误，应为一类高层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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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 改造局部区域建筑定性未按照

整体工程规模

定性按照整个建筑

-设喷淋、消防用水量加大

解决方案

分为独立的两个建筑，设置防火墙。

3. 1. 1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工程整

体或局部改变使用功能时，应根据

现行标准的要求确定建筑分类和耐

火等级。

01 建筑类别与耐火等级

建筑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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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建筑类别与耐火等级

钢结构防火

钢结构防火涂料GB 14907-2018

5.1.5  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的涂层厚度不应小于1.5mm，

非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的涂层厚度不应小于15mm。(强条)

5.2.3  钢结构防火涂料的耐火性能应符合表4的规定。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GB 51249-2017

4.1.3  钢结构采用喷涂防火涂料保护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隐蔽构件，宜选用非膨胀型防火涂料；

    2  设计耐火极限大于1.50h的构件，不宜选用膨胀型防火涂料；

    3  室外、半室外钢结构采用膨胀型防火涂料时，应选用符合环境对

其性能要求的产品；

    4  非膨胀型防火涂料涂层的厚度不应小于10mm；

    5  防火涂料与防腐涂料应相容、匹配。

4.1.4  钢结构采用包覆防火板保护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火板应为不燃材料，且受火时不应出现炸裂和穿透裂缝等现象；

    2  防火板的包覆应根据构件形状和所处部位进行构造设计，并应采

取确保安装牢固稳定的措施；

    3  固定防火板的龙骨及黏结剂应为不燃材料。龙骨应便于与构件及

防火板连接，黏结剂在高温下应能保持一定的强度，并应能保证防火

板的包敷完整。

【问题描述】

➢ 防火涂料涂层的厚度小于设计要求；

➢ 钢结构采用包覆防火板保护时，固定防火板的龙骨及黏结剂采用难燃或可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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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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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总平面布局

【问题描述】

➢ 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

应的范围内，未设置直通楼梯间的

入口。 内天井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大堂

室内过厅

消防登高场地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7.2.3  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相对应的范围内，应设置直通室外的

楼梯或直通楼梯间的入口。（强条已

作废）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2.2.2  在建筑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相对应的范围内，应设置直通室外的

楼梯或直通楼梯间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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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登高场地

【问题描述】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之间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

管线等障碍物。

02 总平面布局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7.1.8  消防车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3  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物；

7.2.2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场地与厂房、仓库、民用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

等障碍物和车库出入口（强条属性作废）。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3.4.5  消防车道或兼作消防车道的道路应符合下列规定：

      7  消防车道与建筑消防扑救面之间不应有妨碍消防车操作的障碍物，不应有影

响消防车安全作业的架空高压电线。

3.4.7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场地与建筑之间不应有进深大于4m的裙房及其他妨碍消防车操作的障碍物或

影响消防车作业的架空高压电线；

       参考原2005版《高规》4.1.7条“高层建筑的底边至少有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的

1/4且不小于一个长边长度，不应布置高度大于5.00m、进深大于4.00m的裙

房……” ，一般掌握高度不大于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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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登高场地

《山东省施工图审查常见问题解答（建筑）》

1.2.1 总平面布局

1 高层建筑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范围内的裙房进深不超 4m，但裙房外门上的雨棚外沿距

离高层建筑主体超过了4m，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认为满足规范要求？

解答：连续布置的救援场地与建筑物之间不应有进深大于4m的裙房及其他妨碍消防车操

作的障碍物。雨棚尺寸超过4m,不满足规范要求。如果裙房加雨棚超过4m，同样也不满

足规范要求。

7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种植树木的问题，如何掌握和要求？

解答：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与建筑之间不应种植高度大于4m的高大树木；消防车道与建

筑之间可以种植低矮绿植，但消防救援窗口两侧各3m范围内不得种植影响消防救援的树

木。

02 总平面布局

【问题描述】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之间设置进深大于4米的雨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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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登高场地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7.2.1  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个长边或

周边长度的1／4且不小于一个长边长

度的底边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

地，该范围内的裙房进深不应大于

4m。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实施指南

3.4.5条【实施要点】第（6）款

(6)消防车道与建筑消防扑救面之间

妨碍消防车操作的障碍物，主要为树

高且树冠大或密植的树木、架空的电

力线和通信线路、架空管道、凸出建

筑主体外墙大于4m的裙房或架空道

路、占据消防扑救面所在边长较大的

雨篷等。当消防车道不兼作消防救援

场地时，对在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的

这些物体不作要求。

02 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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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登高场地

【问题描述】

➢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采用植草绿地，不利于消防救援。

《山东省建筑工程消防设计部分非强制性条文适用指引》

第 2.2.7 条

一般应根据当地消防救援能力确定消防车荷载。

1.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100m 的建筑，一般要求地面能够

承受 40T 的消防车荷载；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建筑，

一般要求地面能够承受 75T 的消防车荷载。

2.隐形消防车道及隐形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如设置植

草砖等）不利于日常管理和消防救援使用，有的还可能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应尽量避免在建筑基地内采用隐

形消防车道。否则，应设置醒目标志和采取保证消防车

安全使用与快速通行的措施。

02 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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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石立面和顶面、无缘石的道路在路面上施划禁止停车标线

➢ 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及路面警示标志

➢ 消防车通道两侧设置禁止占用警示牌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12.0.2
       建筑周围的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保持畅通，

其范围内不应存放机动车辆，不应设置隔离桩、栏杆等可能

影响消防车通行的障碍物，并应设置明显的消防车道或消防车
登高操作场地的标识和不得占用、阻塞的警示标志。

消防车道、消防登高操作场地的标识、标线

02 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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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间距

【问题描述】

两个建筑贴临建造，防火间距不满足要

求。

【补救措施】

外窗内侧补砌防火墙封堵。

02 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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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间距

【问题描述】

验收建筑和临时建筑之间防火间距不满足要求。

【补救措施】

临时建筑拆除或采取设置防火墙等其它措施。 临时建筑验收建筑

02 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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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建筑

➢ 图纸上未标注酒店和住宅、高层法院的防

火间距。

➢ 现场测量不满足9米、13米

➢ 箱变与建筑的距离不满足-3米

防火间距

02 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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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间距

实施指南，P173：两栋建筑，间距应符合建规5.2.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实施指南

《建筑防火设计常见问题释疑》◥

02 总平面布局

【问题描述】

➢ 地下车库疏散楼梯出地面与相邻建筑的间距不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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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间距

《山东省施工图审查常见问题解答（建筑）》

1.2.4 公共建筑 

10 两栋民用建筑满足贴临条件贴建时，是否必须设双墙、结构设

双排柱完全脱开？是否可在贴建的防火墙上开门供平时使用连通？

       解答：贴建时应设置双墙，贴临建筑的防火墙确实需要开设

连通门时，应为甲级防火门，不允许设置防火卷帘。

结论

结构一体不能按照两个建筑，结构分开可以按照一个或两个建筑。

防火间距不限时，较高一侧应采用不开任何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5.2.2  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

注：  ……

        2 两座建筑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或高出相邻较低一

座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屋面15m及以下范围内的外墙为防火

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3 相邻两座高度相同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

外墙为防火墙，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00h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

        5 相邻两座建筑中较低一座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且屋

顶无天窗，相邻较高一面外墙高出较低一座建筑的屋面15m及以

下范围内的开口部位设置甲级防火门、窗，或设置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规定的防火分隔水

幕或本规范第6.5.3条规定的防火卷帘时，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5m；对于高层建筑，不应小于4m。

《通规》发布后原现行规范执行原则：

发布通知中废止了相应标准的强制性条文，包括条文及其强制性。

在相关标准未修订的衔接阶段，只废除其强制性；

当原标准条文与规范不重复、不矛盾或不低于规范规定时，保留

原条文，但为推荐性条文；

当原标准条文与规范条文重复时，在修订相关技术标准时直接引

用通用规范或删除；

当规范条文为多条原标准条文改造而来时，原条文应改造为实现

规范要求的技术措施和技术要求，并为推荐性条文；

当原条文与规范矛盾、不一致或低于规范规定时，原条文废止。

各类技术标准均将逐步修订，以实现与规范的衔接。

02 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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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消防救援口

【问题描述】

消防救援窗口尺寸不满足规范要求。

02 总平面布局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7.2.5 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的净高度和净宽度均不应小于1.0m，下

沿距室内地面不宜大于1.2m，间距不宜大于20m且每个防火分区不应少于

2个，设置位置应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窗口的玻璃应易于破碎，

并应设置可在室外易于识别的明显标志。

《山东省建筑工程消防设计部分非强制性条文适用指引》

第 3.0.1 条

“消防救援窗的面积为去掉窗框的玻璃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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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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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场所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4.1.3  下列场所应采用防火门、防火窗、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的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00h的楼板与其他区域

分隔：

    1  住宅建筑中的汽车库和锅炉房；

    2  除居住建筑中的套内自用厨房可不分隔外，建筑内的厨

房；

    3  医疗建筑中的手术室或手术部、产房、重症监护室、贵

重精密医疗装备用房、储藏间、实验室、胶片室等；

    4  建筑中的儿童活动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

    5  除消防水泵房的防火分隔应符合本规范第4.1.7条的规定，

消防控制室的防火分隔应符合本规范第4.1.8条的规定外，其

他消防设备或器材用房。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6.2.2  医疗建筑内的手术室或手术部、产房、重症监护室、贵重精密

医疗装备用房、储藏间、实验室、胶片室等，附设在建筑内的托儿所、

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1.00h的楼板与其他场所或

部位分隔，墙上必须设置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

6.2.3  建筑内的下列部位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

其他部位分隔，墙上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确有困难时，

可采用防火卷帘，但应符合本规范第6.5.3条的规定：

…...

    1  甲、乙类生产部位和建筑内使用丙类液体的部位；

    2  厂房内有明火和高温的部位；

    3  甲、乙、丙类厂房(仓库)内布置有不同火灾危险性类别的房间；

    4  民用建筑内的附属库房，剧场后台的辅助用房；

    5  除居住建筑中套内的厨房外，宿舍、公寓建筑中的公共厨房和

其他建筑内的厨房；

    6  附设在住宅建筑内的机动车库。

【问题描述】

➢ 商业儿童活动场所与其它防火分区之间采用防火卷帘分隔，

不满足规范要求。

03 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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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施工图审查常见问题解答（建筑）》

1.2.3.13商业或其他场所中的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是否应采用耐火极

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与乙级防火门、窗与其它场所分隔？是否必须设置

独立的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 

       解答：附设在建筑内的儿童用房及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当面积超

过 300 ㎡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隔墙和 1.00h 的楼板与其

他场所分隔，墙上设置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或者洞口宽度不大于 

9.0m 的防火卷帘）。

       附设在建筑内的儿童活动场所应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层，当设置在高层

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设置在单、多层建筑内时，宜

设置独立的疏散楼梯。独立使用的疏散楼梯间的踏步尺寸可参照中小学规范规

定执行。

防火隔墙不应采
用防火卷帘代替

结论

防火隔墙不应采用防火卷帘代替。

03 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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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平面布置

厨房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2.3 建筑内的下列部位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

墙上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确有困难时，可采用防火卷帘，但应符合本规

范第6．5．3条的规定：

1 甲、乙类生产部位和建筑内使用丙类液体的部位；

2 厂房内有明火和高温的部位；

3 甲、乙、丙类厂房(仓库)内布置有不同火灾危险性类别的房间；

4 民用建筑内的附属库房，剧场后台的辅助用房；

5 除居住建筑中套内的厨房外，宿舍、公寓建筑中的公共厨房和其他建筑内的厨房；

6 附设在住宅建筑内的机动车库。

《饮食建筑》

4.3.10 厨房有明火的加工区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

隔，隔墙上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

【条文解释】可以在整个厨房区域设置防火隔墙，也可以在火灾危险性较大的有明火

的热加工间范围内设置防火隔墙。

对于采用电加热的无明火的敞开式、明档类厨房可以不受此限制。

【问题描述】厨房未采用防火门与其它区域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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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泵房和消防控制室直通安全出口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8.1.6 消防水泵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3 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8.1.7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需要联动控制消防设备的建筑
（群）应设置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4 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条文说明】

8.1.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消防水泵房需保证泵房内部设备在火灾情

况下仍能正常工作，设备和需进入房间进行操作的人员不会受到火灾

的威胁。本条规定是为了便于操作人员在火灾时进入泵房，并保证泵

房不会受到外部火灾的影响。

 本条规定中“疏散门应直通室外”，要求进出泵房的人员不需要经

过其他房间或使用空间而可以直接到达建筑外，开设在建筑首层门厅

大门附近的疏散门可以视为直通室外；“疏散门应直通安全出口”，

要求泵房的门通过疏散走道直接连通到进入疏散楼梯（间）或直通室

外的门，不需要经过其他空间。

 有关消防水泵房的防火分隔要求，见本规范第6.2.7条。

03 平面布置

【问题描述】消防水泵房经过车库空间未直通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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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泵房和消防控制室防水淹

【问题描述】消防水泵房和消防控制

室未采取防水淹的技术措施。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8.1.8  消防水泵房和消防控制室应采

取防水淹的技术措施。（强条已作废）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4.1.7  消防水泵房的布置和防火分隔

应符合下列规定：

 ……

6  消防水泵房应采取防水淹等的措施。

4.1.8  消防控制室的布置和防火分隔

应符合下列规定：

……

 6  消防控制室应采取防水淹、防潮、

防啮齿动物等的措施。

03 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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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控室、消防水泵房防火门等级

【问题描述】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的门未采用甲级防火门。（规范要求不一致，应按高要求执行）。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5.5.12  消防水泵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3 附设在建筑物内的消防水泵房，……，且开向疏散走道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强条已作废）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23.4.3条表23.4.3的规定；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根据4.1.7条和6.4.3条消防水泵房采

用乙级防火门。

实施指南4.1.7条实施要点“防火隔

墙上的门、窗的耐火性能应符合本

规范第6.4节的规定和现行国家相关

技术标准的规定，如现行国家标准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等。”

03 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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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外墙、屋面保温、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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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 外墙外保温材料采用 B1 级的高层住宅和公建，外墙上的门、窗的耐

火完整性不满足规范要求。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7.7  除本规范第6.7.3条规定的情况外，当建筑的外墙外保温系统按本

节规定采用燃烧性能为B1、B2级的保温材料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采用B1级保温材料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4m的公共建筑或采用B1

级保温材料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建筑外，建筑外墙上门、窗的

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0.50h。

    2  应在保温系统中每层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防火隔离带应采用燃烧

性能为A级的材料，防火隔离带的高度不应小于300mm。

耐火窗

04 外墙、屋面保温、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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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 老年人照料设施屋面保温材料采用挤塑板，不满足《建

规》A级要求。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6.6.2  建筑的外围护结构采用保温材料与两侧不燃性结构构成无空腔复

合保温结构体时，该复合保温结构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所在外围护结

构的耐火性能要求。当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为B1级或B2级时，保温材

料两侧不燃性结构的厚度均不应小于50mm。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保温结构一体化建筑外墙和屋顶的基本防火要求。

    本条规定的保温系统处于结构构件内部，与保温层两侧的墙体或楼

板共同作为建筑构件使用。本条中的“结构体的耐火极限”，应为保温

层及其两侧墙体或楼板构成的构件整体的耐火极限。

6.6.4  除本规范第6.6.2条规定的情况外，下列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内、

外保温系统和屋面保温系统均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保温材料或制品：

    ……

提示：《建规》屋顶保温应采用A级材料，《通规》屋顶满足6.6.2条规定时，可不采用A级保温；

6.7.4A  除本规范第6.7.3条规定的情况外，下列老年人照料

设施的内、外墙体和屋面保温材料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

保温材料：

    1  独立建造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2  与其他建筑组合建造且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的总建筑

面积大于500m2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6.7.3  建筑外墙采用保温材料与两侧墙体构成无空腔复合保

温结构体时，该结构体的耐火极限应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当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为B1、B2级时，保温材料两侧的墙

体应采用不燃材料且厚度均不应小于50mm。

屋面保温—老年人照料设施

04 外墙、屋面保温、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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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未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无法判
断电梯层门耐火极限是否满足要求

★问题、建筑物外墙装饰线条是否属于建筑物防火设计规范GB50016-2018中外墙装饰材料的范畴，是否应该与建筑物外墙保温材料

的防火等级保持一致?举例来说，如果保温材料应选用A级防火材料，那么装饰线条也应该选用A级防火材料?(2022-07-05)

住房城乡建设部官网回复：

外墙装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6.7.12条的规定，建筑外墙的装饰层应采用燃烧性

能为A级的材料，但建筑高度不大于50m时，可采用B1级材料。

外墙装饰

04 外墙、屋面保温、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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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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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楼梯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

4.0.5  疏散楼梯间和前室的顶棚、墙面和地面均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

（幼儿园容易出现，与老师的日常管理幼儿安全需求柔性地面矛盾）

05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

【问题描述】

幼儿园楼梯间地面采用B1或B2级环氧地坪漆、地胶、PVC地板革等、墙面采用木质材料，不满足A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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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棚

★问题

1.在《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中，第4.0.17建筑

内部的配电箱、控制面板、接线盒、开关、插座等不应直接安装在低于

B1级的装修材料上；用于顶棚和墙面装修的木质类板材，当内部含有

电器、电线等物体时，应采用不低于B1级的材料。

2.在《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中，第5.2.1中规定，

高层住宅的顶棚燃烧性能等级应为A级。疑问：在高层住宅吊顶工程中，

若顶棚局部存在电线、电器时，该局部吊顶的做法采用“轻钢龙骨+阻

燃夹板+石膏板+无机涂料”，该位置的木质阻燃夹板应按照《建筑内

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第4.0.17满足≥B1即可，还是须

按照《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5.2.1的规定燃烧

性能等级要满足A级?(备注：无电器、电线的吊顶做法为“轻钢龙骨+

石膏板+无机涂料”，仅存在电线、电器的局部吊顶做法为“轻钢龙骨

+阻燃夹板+石膏板+无机涂料”)(2022-03-02)

住房城乡建设部官网回复：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的第4.0.17

条为非强制性条文，规定“用于顶棚和墙面装修的木质类板

材，当内部含有电器、电线等物体时，应采用不低于B1级的

材料”，其主要目的是防范电气火灾；第5.2.1条为强制性条

文，规定高层民用建筑内部顶棚部位应采用A级材料装修，

其主要目的是为火灾风险较高的顶棚部位提供高等级的防火

保护。《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当中，

如果不同条文涉及的建筑部位相同，应按照防火技术要求更

加严格的条文选取装修材料。根据这一条文执行原则以及上

述条文的强制属性，高层住宅建筑内部的吊顶工程应采用A

级装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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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高层住宅顶棚采用乳胶漆、吊顶采用阻燃板不满足A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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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场所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4.0.3  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顶棚、墙面不应采用影响人员安全疏散的镜面反光材料。

4.0.8  无窗房间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除A级外，应在表5.1.1、表5.2.1、表

5.3.1、表6.0.1、表6.0.5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一级。

疏散走道顶棚采用反光材料 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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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 无窗房间地面、墙面装修材料不满足提高一级的要求。

➢ 疏散走道顶棚、墙面采用镜面材料不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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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火栓

05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

【问题描述】

➢ 箱门的颜色与四周的装修材料颜色没有明显区别。

➢ 消火栓箱门装修后开启角度过小。

➢ 无标识或标识不明显。（大小、颜色）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4.0.2  建筑内部消火栓箱门不应被装饰物遮掩，消火栓箱门四周的

装修材料颜色应与消火栓箱门的颜色有明显区别或在消火栓箱门表

面设置发光标志。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12.3.10  消火栓箱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4 消火栓箱门的开启不应小于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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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材料（单层、多层民用建筑）

5.1.2

除本规范第4章规定的场所和本规范表5.1.1中序号为11～13规定的部位

外，单层、多层民用建筑内面积小于100m2的房间，当采用耐火极限不

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窗与其他部位分隔时，其装修材

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表5.1.1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5.1.3

除本规范第4章规定的场所和本规范表5.1.1中序号为11～13规定的部位

外，当单层、多层民用建筑需做内部装修的空间内装有自动灭火系统时，

除顶棚外，其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表5.1.1规定的基

础上降低一级；当同时装有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自动灭火系统时，其装

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表5.1.1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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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材料（单层、多层民用建筑）

05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

【问题描述】

➢ 大会议厅墙面材料不满足A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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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材料（电影院）

《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JGJ 58-2008) 

6.1.3  观众厅内座席台阶结构应采用不燃材料。

6.1.4  观众厅、声闸和疏散通道内的顶棚材料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墙面、地面材料不应低于B1级。

6.1.5  观众厅吊顶内吸声、隔热、保温材料与检修马道应采用A级材料。

6.1.6  银幕架、扬声器支架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银幕和所有幕帘材料不应低于B1级。

观众厅内座席台阶结构应采用不燃材料 银幕架、扬声器支架应采用不燃材料制
作，银幕和所有幕帘材料不应低于B1级

6.1.8  电影院顶棚、墙面装饰采

用的龙骨材料均应为A级材料。

6.1.11  电影院内吸烟室的室内装

修顶棚应采用A级材料，地面和墙

面应采用不低于B1级材料。

同时还应满足《建筑防火通用规

范》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

规范》的要求。

图文无关 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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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材料（高层民用建筑）

5.2.2  除本规范第4章规定的场所和本规范表5.2.1中序号为

10～12规定的部位外，高层民用建筑的裙房内面积小于

500m2的房间，当设有自动灭火系统，并且采用耐火极限

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窗与其他部位分隔

时，顶棚、墙面、地面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范

表5.2.1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5.2.3  除本规范第4章规定的场所和本规范表5.2.1中序号为

10～12规定的部位外，以及大于400m2的观众厅、会议厅

和100m以上的高层民用建筑外，当设有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和自动灭火系统时，除顶棚外，其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

等级可在本规范表5.2.1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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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材料（地下民用建筑）

5.3.2  除本规范第4章规定的场所和本规范表5.3.1中序号为6～

8规定的部位外，单独建造的地下民用建筑的地上部分，其门

厅、休息室、办公室等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本规

范表5.3.1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特别注意：地下不应降低。

05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

【问题描述】

➢ 地下餐厅地面、墙面装修材料不满足A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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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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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车库防火分区和楼梯设置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5.1.3  室内无车道且无人员停留的机械式汽车库，应符合下列

规定：

1当停车数量超过100辆时，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

隔为多个停车数量不大于100辆的区域，但当采用防火隔墙和

耐火极限不低于1.00h的不燃性楼板分隔成多个停车单元，且

停车单元内的停车数量不大于3辆时，应分隔为停车数量不大

于300辆的区域；

6.0.8  室内无车道且无人员停留的机械式汽车库可不设置人员

安全出口，但应按下列规定设置供灭火救援用的楼梯间：

    1  每个停车区域当停车数量大于100辆时，应至少设置1个

楼梯间；

    2  楼梯间与停车区域之间应采用防火隔墙进行分隔，楼梯间

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3  楼梯的净宽不应小于0.9m。

机械车库与普通地下室
设计在一个防火分区内

06 防火分隔

【问题描述】机械车库与普通地下室设计在一个防火分区内不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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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特点：

➢ 不应有可燃物

➢ 防火卷帘长度不限

高大空间（＞6m）特点：

➢ 可以有可燃物

➢ 限制防火卷帘长度：10米、

20米、1/3

中庭

山东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

术指南（暖通空调）2022年版

2.0.27 中庭 atrium

建筑内贯通三层或三层以上、对边最

小净距离不小于6m，贯通空间的最

小投影面积大于100m2的室内空间，

该空间的二层或二层以上周边设有与

其联通的使用场所或回廊 。

06 防火分隔

【问题描述】中庭内设置可燃

物且无排烟设施不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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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

➢ 紧靠防火墙两侧的门、窗、洞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

距离不应小于2.0m。

➢ 防火墙在内转角两侧墙上的门、窗、洞口之间最近边

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4.0m。

➢ 采取设置乙级防火窗等防止火灾水平蔓延的措施时，

该距离不限。

现场极易忽视乙
级防火窗

尤其是玻璃幕墙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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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

防火墙图上无任何标示（不要先入为主，认为原先都是对的）

外窗洞口不满足2米     使用了轻钢龙骨墙

中庭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部位

中庭上空

项目改造前相关消防信息缺失、不完整，如防火分区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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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隔墙

【问题描述】

➢ 楼梯间、排烟机房等防火隔墙采用轻钢龙骨石膏板。

➢ 防火隔墙未砌至楼板底面。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6.2.1  防火隔墙应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梁、楼板或屋面板的底面

基层，防火隔墙上的门、窗等开口应采取防止火灾蔓延至防火隔

墙另一侧的措施。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防火隔墙构造的基本要求。

    防火隔墙主要用于同一防火分区内不同用途或火灾危险性的房间之间的分隔，耐火极限一般低于防火墙的耐火极限要求。防火隔墙

要尽量采用不燃性材料且不宜自墙体上设置开口，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的防火隔墙应为不燃性实体结构，木结构建筑和三、四级

耐火等级建筑中的防火隔墙允许采用难燃性墙体。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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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走道隔墙

【问题描述】

➢ 疏散走道隔墙未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梁、楼板或屋面板的底面基层。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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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走道两侧的玻璃隔墙

【问题描述】民用建筑疏散走道上的玻璃隔墙，

不能满足耐火完整性及隔热性达到1.0h的要求。

06 防火分隔

经常出现疏散走道上的玻璃隔墙采用C 类防火

玻璃或普通玻璃分隔。

5.1.2  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二、三、

四级。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不同耐火等级建

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表

5.1.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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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走道两侧的玻璃隔墙

应提交防火玻璃隔墙的耐火极限检验报告（报告的检测内容需包括隔热性和完整性的试验），而不仅仅是防火玻璃的检验报告。

06 防火分隔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防火玻璃隔墙设计要点-玻璃防火分隔系统技术规程 T/CECS 682-2020 

玻璃应选用防火玻璃。

框架系统选用的钢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

范》GB51249的有关规定。钢型材壁厚不应小于1.5mm。

连续玻璃防火分隔系统应采用有竖框的结构。

有框结构是指玻璃面板边缘两侧有构件支承的结构。无框结构是指玻璃面板边

缘两侧无构件支承的结构。有框结构采用机械固定的方式将玻璃嵌固在框架系

统中，即使在高温情况下仍能保持一定的嵌固作用。而无框的玻璃由于在边部

缺乏支撑和夹紧，在高温下玻璃软化并发生较大变形后，玻璃边部缝隙变大，

容易导致构件耐火完整性失效。因此，耐火要求较高特别是连续防火玻璃隔墙

应采用有框结构的设计形式，以保证玻璃防火分隔系统的耐火性能。外框起固

定作用，竖框起支撑作用，因此有竖框才能保证玻璃防火分隔系统的防火安全。

当在隔热型防火玻璃分隔系统上设置防火门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防火门》GB12955的有关规定，并应采用企口搭接方式（图

4.3.2）。

非隔热型防火玻璃分隔系统

应独立设置闭式自动喷水防护冷却系统保护，用水量应计入室

内消防用水量。

非隔热型防火玻璃分隔系统不应开窗。可在玻璃上设置与玻璃

平齐的防火门。必须开设门时，应采用有框结构的玻璃门。玻

璃框架应采取防水密封措施。

自动喷水防护冷却系统保护的玻璃高度不应大于5m。

采用的喷头与建筑物中其他系统喷头的间距不应小于1.8m。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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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走道两侧的玻璃隔墙

海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疑难问题技术指南（2023

年版）

3.3.1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是否可以设置普通窗？如设置普通窗

是否有比例要求？

答：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耐火极限不应

低于1h，除规范另有规定外，墙上的窗可为普通窗。窗比例不

应超过所处房间墙身面积的25%；当窗面积比例超过所处房间

墙身面积的25%时，应采用乙级防火窗或设置耐火隔热性及完

整性均不低于1.0h 的防火玻璃墙体，验收时应复核实际产品与

产品检验报告（型式试验）的一致性。

       当疏散走道两侧玻璃隔墙的耐火极限低于1.00h 时，从房

间内任一点至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30m，且行走距离

不应大于45m。当上述场所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其直线

距离可增加25%，行走距离不应增加。

石家庄市消防设计审查疑难问题操作指南（2021版）

5.0.16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能否设普通玻璃窗？

处理意见：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的耐火

极限为1.00h，疏散走道两侧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1.00h。

《建筑防火设计常见问题释疑》(倪照鹏 编著）2022年版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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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走道两侧的玻璃隔墙

山东省建筑工程消防设计部分非强制性条文适用指引（2020年版）

2.6.8疏散走道两侧隔墙上设置的大面积高窗或落地窗，此窗需满

足《建规》对疏散走道两侧隔墙的耐火极限要求吗？大空间内设置

的玻璃隔断是否有耐火极限要求？

1  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应为耐火极

限1.00h的隔墙，除规范另有规定外，墙上的门窗可为普通门窗，

窗的面积比例规范没有限制，但一般情况下窗的面积不应超过窗所

在房间墙身面积的50%。当窗的面积超过窗所在房间墙身面积的

50%时，应采用乙级防火窗或设置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均不低

于1.00h的玻璃墙体。门可按普通门设计。

2 在大空间内设置的玻璃隔断，当不作为疏散走道使用时，玻

璃隔墙（隔断）的安装位置及耐火极限没有要求。

深圳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疑难解析（2022 年版）

建筑高度小于250m 的民用建筑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是否可以釆

用防火卷帘、防火玻璃墙或芯材为不燃材料（A 级）的金属夹芯

板材墙代替？隔墙上能否设普通门、普通玻璃窗？

【解析】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不应采用防火卷帘替代，可采用

A 类1.00h 的防火玻璃墙替代。如隔墙采用芯材为不燃材料（A 

级）的金属夹芯板材墙，其墙体的整体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00h 

或设计所要求的耐火极限，板材墙体及其固定体系应具有足够的

防挤压破坏性能。疏散走道两侧隔墙上可设置普通门窗，隔墙上

开窗面积不应大于墙面面积的25%；靠外廊的墙体（包括敞开外

廊）开窗面积不应大于墙面面积的50%（墙面面积包括门洞和吊

顶上部墙面面积）。

当不满足上述要求时，应采用乙级防火窗或设置耐火隔热性和耐

火完整性均不低于1.00的防火玻璃墙。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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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划分与排烟、疏散距离的关系探讨

1、排烟设计

应保证分、合状态下在不改变排烟设计时均可满足排烟

要求；（有人房间小于100平米自然排烟仅需设置开启外

窗，无具体面积要求，大于100平米开启外窗有效排烟面

积2%）

2、疏散距离计算

该空间最大疏散距离取值需考虑角度的区别；

其它房间必须经过该大空间疏散时，该房间疏散距离应

从房间内最远点而不是房间门计算。

其它……

初步结论：

只有在满足上述条件时，才可以对玻璃隔墙（隔断）的耐火极限不作要求。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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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间

【问题描述】

➢ 地下楼梯间首层外门、窗洞口与其外它门、窗

洞口的距离不满足1米。

【解决措施】增设凸出墙面的防火隔墙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4.1  疏散楼梯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梯间应能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并宜靠外墙设置。靠外墙设置时，楼梯间、前室及合用前室外墙上的窗口与两侧门、窗、洞口

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1.0m。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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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间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7.1.10

3 地下楼层的疏散楼梯间与地上楼层的疏散楼梯间，应在直通

室外地面的楼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且无开口的防火隔

墙分隔；

06 防火分隔

【问题描述】

➢ 地下楼梯间门开向地上楼梯间出室外不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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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槛墙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2.5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建筑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应设置高度

不小于1.2m的实体墙或挑出宽度不小于1.0m、长度不小于开口宽度

的防火挑檐；当室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上、下层开口之间的

实体墙高度不应小于0.8m。当上、下层开口之间设置实体墙确有困难

时，可设置防火玻璃墙，但高层建筑的防火玻璃墙的耐火完整性不应

低于1.00h，多层建筑的防火玻璃墙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0.50h。外

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防火玻璃墙的耐火完整性要求。

06 防火分隔

【问题描述】

➢ 地下、地上楼梯间外门、窗洞口窗槛墙距离不满足规范要求。

应注意竖向分隔，梯段侧面邻楼梯间外窗（通窗）时。

原因分析

1）设计图纸对楼梯间的墙身构造图未表达防火分隔节点；

2）当设计通窗时，设计人员应注意防火分隔节点的绘制及设计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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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分区：地下室天窗、屋面天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6.3.7  建筑屋顶上的开口与邻近建筑或设施之间，应采取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

【条文说明】一般不宜小于6m，或采取设置防火采光顶、邻近开口一侧的建筑

外墙采用防火墙等措施。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实施指南》（2020版）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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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玻璃分类与标识

通常使用场所或构件

代替防火墙

甲级防火门、窗

乙级防火门、窗、玻璃幕墙             中庭、步行街的防火玻璃墙

丙级防火门、窗

天窗用A类？C类？

住宅“类避难小间”的外窗   中庭、步行街的防火玻璃墙+窗喷  高层窗槛防火玻璃墙 

住宅B1级保温采用的耐火窗   多层窗槛防火玻璃墙  挡烟垂壁

现场极易做错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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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玻璃分类与标识

防火玻璃上面的标识并不是用普通的印章去印上去的，

而是需要用专业的丝网，印刷上去的，用特制的油墨与

稀释液调配好，倒在丝网的上面，再刮掉即可，当然这

需要在钢化之前去吧他给印上去，因为如果是在钢化之

后再去把他印刷上去的话，这个时候只需要用刀片刮一

下就会导致标识掉下来。

1、CCC标识。A类防火玻璃对应的是隔热防火玻璃（复合防火玻璃），此
类防火玻璃必须在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通过之后才能销售，产品上必须有
这个标志才是合格品。C类防火玻璃属于非隔热型（单片防火玻璃），此
类玻璃不需要通过强制性认证。
2、产品类型标识。在《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1部分：防火玻璃 GB15763.1-
2009》中明确规定复合防火玻璃标记方式为：FFB，单片防火玻璃标记为：
DFB。
例如：DFB-06-C1.00（单片防火玻璃，公称厚度为6mm，耐火性为C类，
耐火时间为1.00小时），第一项表示产品结构类型，第二项表示防火玻璃
公称厚度，第三项表示防火玻璃耐火性能及用小时为单位表示的时间。不
管是哪种类型防火玻璃每一片都需要按照以上规范进行严格标注。
3、公司标志。合格的防火玻璃生产厂家都拥有正规的生产和销售资质，
必然拥有自身的品牌，公司标志就代表公司品牌，而不规范的小厂是没有
响应标志和规范的。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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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封堵

《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 51410-2020 

4.0.3  建筑幕墙的层间封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幕墙与建筑窗槛墙之间的空腔应在建筑缝隙上、下沿处分别采用矿物棉等背

衬材料填塞且填塞高度均不应小于200mm；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的上面应覆盖

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在矿物棉下面应设置承托板。

    2  幕墙与防火墙或防火隔墙之间的空腔应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填塞厚

度不应小于防火墙或防火隔墙的厚度，两侧的背衬材料的表面均应覆盖具有弹性

的防火封堵材料。

    3  承托板应采用钢质承托板，且承托板的厚度不应小于1.5mm。承托板与幕墙、

建筑外墙之间及承托板之间的缝隙，应采用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4  防火封堵的构造应具有自承重和适应缝隙变形的性能。

【问题描述】

➢ 建筑幕墙的层间封堵填塞高度仅100，不满足要求。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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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封堵

【问题描述】

➢ 电气管井层间楼板洞口未封堵不满足要求。

➢ 管线穿越防火墙、防火隔墙处洞口未封堵不满足要求。

➢ 防火隔墙与外窗之间缝隙未封堵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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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墙防火

《建筑幕墙防火技术规程》(T/CECS 806-2021) 

4.1.5同一块幕墙面板不应跨越两个防火分区。

4.1.6建筑幕墙上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有关规定设置可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当幕墙面板与建筑

主体结构的间距超过30cm时，应在消防救援窗口设置可供消防救援人员通行的走道板等支撑结构。窗口的面板应采用易于击碎或破拆

的材料，并应在室外设置易于识别的标志。

同一块幕墙面板不应跨越两个防火分区

06 防火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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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卷帘

【问题描述】

➢ 防火卷帘封堵不到位

➢ 特级防火卷帘采用单层钢制防火卷帘

➢ 未设置温控释放装置

➢ 手动拉链未设置或未放下

防火卷帘应装配温控释放装置，当释放装置的感

温元件周围温度达到73℃±0.5℃时，释放装置动

作，卷帘应依自重下降关闭。

卷门机应设有手动拉链和手动速放装置，其安装

位置应便于操作，并应有明显标志。

06 防火分隔

防火卷帘、防护罩等与楼板、梁和墙、柱之间的

空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等封堵，封堵部位的

耐火极限不应低于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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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卷帘

【问题描述】

➢ 防火卷帘导轨未安装在结构构件上，未达到有效防火分隔。

06 防火分隔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877-2014

5.2.2  导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7  防火卷帘的导轨应安装在建筑结构上，并应采用预埋螺栓、

焊接或膨胀螺栓连接。导轨安装应牢固，固定点间距应为

600mm～1000mm；

《防火卷帘》GB 14102-2005

6.2.3  防火卷帘主要零部件使用的原材料厚度宜采用表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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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卷帘

【问题描述】

➢ 商业两个防火分区之间防火卷帘设置长度不满足规范要求。

06 防火分隔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5.3  防火分隔部位设置防火卷帘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中庭外，当防火分隔部位的宽度不大于30m时，防火卷

帘的宽度不应大于10m；当防火分隔部位的宽度大于30m时，

防火卷帘的宽度不应大于该部位宽度的1／3，且不应大于20m。

    2  防火卷帘应具有火灾时靠自重自动关闭功能。

3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本规

范对所设置部位墙体的耐火极限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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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窗

【问题描述】

➢ 可开启防火窗不具有火灾时可自行关闭的功能；

➢ 防火窗玻璃耐火性能C类不满足设计A类要求；

➢ 窗框未灌浆

➢ 无永久性标牌

1 活动式防火窗应设窗扇启闭控制装置，该装置应

具有手动控制启闭窗扇功能，且至少具有易熔合金

件或玻璃球等热敏感元件自动控制关闭窗扇的功能；

（可以附加有电动控制方式）

2 钢质防火窗窗框内应充填水泥砂浆。

3 每樘防火窗均应在其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标牌，

并应标明

1）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2） 生产单位（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3） 产品生产日期或生产编号

4） 出厂日期、执行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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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门

➢ 双扇、多扇防火门设置盖缝板或企口的应安装顺序器（特殊部位使用除外）；

➢ 防火锁均应有执手或推杠机构，不允许以圆形或球形旋钮代替执手；

➢ 防火玻璃耐火性能应符合对应防火门的条件，提供检测报告；

➢ 门扇与下框或地面的活动间隙不应大于9mm；

➢ 钢质防火门门框内应充填水泥砂浆。——特别注意顶和底；

➢ 防火门门扇开启力不应大于80N。——不宜采用大小扇（子母门）；

➢ 常闭防火门应在其明显位置设置“保持防火门关闭”等提示标识。

➢ 永久性标牌——每樘防火门都应在明显位置固有永久性标牌，标牌应包括以下内

容：

     a）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及商标（若有）；

     b）制造厂名称或制造厂标记和厂址；

     c）出厂日期及产品生产批号；

     d）执行标准。

06 防火分隔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防火门

【问题描述】

➢ 防火玻璃采用C类未采用A类，耐火性能不

符合对应防火门的条件；

➢ 门扇与下框或地面的活动间隙大于9mm；

➢ 钢质防火门顶、底门框内未充填水泥砂浆；

➢ 无永久性标牌或无出厂日期；

➢ 常闭防火门无常闭标识；

➢ 双扇防火门顺序器、防火门监控器、门禁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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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开防火门

6.5.1 防火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置在建筑内经常有人通行处的防火门宜采用常开防火门。常开防火门

应能在火灾时自行关闭，并应具有信号反馈的功能。

【问题描述】设计为常开防火门而现场施工是常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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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门-大小扇

江苏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常见技术难点问题解答 2.0

第1.3.4.32条

问：《建规》第 6.5. 1 条：防火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3. 除

管井检修门和住宅的户门外，防火门应具有自行关闭功能。双扇

防火门应具有按顺序自行关闭的功能。问：大小扇双扇防火门，

小扇门闭门器不好实施该做如何要求？

答：小扇门最小尺寸建议大于 450mm ，一般闭门器均可以安装。

广东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疑难问题解析（2023年版）

第3.12条

问：子母门式的防火门，其使用场所有何规定吗？

答：子母式防火门，是一种特殊的双门扇对开门，由一个宽度

较小的门扇（子门）与一个宽度较大的门扇（母门）构成。有

的子门通过插销固定，不会安装闭门器，有的即使安装闭门器

也因子门门扇过小而开启困难，即上述子门不具备自动关闭或

方便打开的功能。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第 

6.5.1 条第 3 款规定：“除管井检修门和住宅的户门外，防火

门应具有自行关闭功能”。因此，除管井检修门和住宅的户门

外，其他场所均不宜采用子母式防火门。如确因特殊情况需要

在疏散通道上使子母式防火门，当子门采用闭门器、无插销固

定、子门门扇开启宽度不小于 400mm时，方可将子门净宽度

计入疏散宽度，并应满足双扇防火门按顺序自行关闭的功能。

建议：

小扇安装闭门器很难满足开启力不应大于80N的要求，

除管井门、户门外，尽量避免使用子母防火门（小扇不

计入净宽度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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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层门

06 防火分隔

【问题描述】

➢ 厂家未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无法判断电梯层门耐火极限是否满足要求；

➢ 厂家提高的检测报告不满足设计要求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6.3.1 电梯井应独立设置，电梯井内不应敷设或穿过可燃气体或甲、乙、丙类液体

管道及与电梯运行无关的电线或电缆等。电梯层门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2.00h。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2.9  建筑内的电梯井等竖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5  电梯层门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00h，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梯层门耐火

试验 完整性、隔热性和热通量测定法》GB／T 27903规定的完整性和隔热性要求 。

建规是非强条未作废，怎么执行？

耐火完整性2.00h

+耐火隔热性1.00h？-等修编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07 防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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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爆口

【问题描述】

➢ 泄压口材料或做法不满足要求。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3.6.3  泄压设施宜采用轻质屋面板、轻质墙体和易于

泄压的门、窗等，应采用安全玻璃等在爆炸时不产生

尖锐碎片的材料。

       泄压设施的设置应避开人员密集场所和主要交通

道路，并宜靠近有爆炸危险的部位。

       作为泄压设施的轻质屋面板和墙体的质量不宜大

于60kg/m2。

       屋顶上的泄压设施应采取防冰雪积聚措施。

07 防爆

【条文说明】

(1)泄压设施需采用轻质屋盖、轻质墙体和易于泄压的门窗，设计尽量采

用轻质屋盖。

       易于泄压的门窗、轻质墙体、轻质屋盖，是指门窗的单位质量轻、玻璃

受压易破碎、墙体屋盖材料容重较小、门窗选用的小五金断面较小、构造节

点连接受到爆炸力作用易断裂或脱落等。比如，用于泄压的门窗可采用楔形

木块固定，门窗上用的金属百页、插销等的断面可稍小，门窗向外开启。这

样，一旦发生爆炸，因室内压力大，原关着的门窗上的小五金可能因冲击波

而被破坏，门窗则可自动打开或自行脱落，达到泄压的目的。

      降低泄压面积构配件的单位质量，也可减小承重结构和不作为泄压面积的

围护构件所承受的超压，从而减小爆炸所引起的破坏。本条参照美国消防协

会《防爆泄压指南》NFPA68和德国工程师协会标准的要求，结合我不同地区

的气候条件差异较大等实际情况，规定泄压面积构配件的单位质量不应大于

60kg/m2，但这一规定仍比《防爆泄压指南》NFPA68要求的12.5kg/m2，

最大为39.0kg/m2和德国工程师协会要求的10.0kg/m2高很多。因此，设

计要尽可能采用容重更轻的材料作为泄压面积的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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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油间

【问题描述】

➢ 储油间油箱下部未设置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5.4.13  布置在民用建筑内的柴油发电机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4  机房内设置储油间时，其总储存量不应大于1m3，储油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

低于3.00h的防火隔墙与发电机间分隔；确需在防火隔墙上开门时，应设置甲级防

火门.

5.4.15  设置在建筑内的锅炉、柴油发电机，其燃料供给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进入建筑物前和设备间内的管道上均应设置自动和手动切断阀；

    2  储油间的油箱应密闭且应设置通向室外的通气管，通气管应设置带阻火器的

呼吸阀，油箱的下部应设置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4.1.5  附设在建筑内的燃油或燃气锅炉房、柴油

发电机房，除应符合本规范第4.1.4条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

    2  建筑内单间储油间的燃油储存量不应大于

1m3。油箱的通气管设置应满足防火要求，油

箱的下部应设置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储油间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的防火隔墙与发电

机间、锅炉间分隔。

07 防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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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部位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4.3.12  建筑内使用天然气的部位应便于通风和防爆泄压。

07 防爆

【问题描述】

➢ 建筑内无自然采光与通风的区域设置餐饮功能，厨房使用燃气。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在建筑内使用燃气部位的布置要求。

    可燃气体使用场所要防止燃气泄漏所产生的危害，应通

过合理的布置保证其具有良好的直接对外的通风和泄压条件，

防止可燃气体、蒸气在建筑内积聚，避免对相邻区域产生更

大的危害，并要便于事故处理和消防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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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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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出口

【问题描述】

➢ 首层扩大合用前室把二层办公包括在内，不满

足前室要求。

办公

上空门厅 扩大合用前室

栏杆

防火隔墙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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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安全疏散

安全出口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5.5.17  公共建筑的安全疏散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通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

大于表5.5.17的规定。

    2  楼梯间应在首层直通室外，确有困难时，可在首层采用扩大

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当层数不超过4层且未采用扩大

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时，可将直通室外的门设置在离

楼梯间不大于15m处。 

……

6.4.2  封闭楼梯间除应符合本规范第6.4.1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不能自然通风或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机械加压

送风系统或采用防烟楼梯间。

    2  除楼梯间的出入口和外窗外，楼梯间的墙上不应开设其他门、

窗、洞口。

    3  高层建筑、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人员密集的多层丙类厂房、

甲、乙类厂房，其封闭楼梯间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并应向疏

散方向开启；其他建筑，可采用双向弹簧门。

    4  楼梯间的首层可将走道和门厅等包括在楼梯间内形成扩大的

封闭楼梯间，但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等与其他走道和房间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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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出口

办公

上空

防火卷帘

《山东省施工图审查常见问题解答（建筑）》

1.7.7 当首层高大空间（含中庭）作为扩大封闭楼梯间或扩大前室 的一部分，

高大空间（含中庭）在二层及以上采用防火卷帘与其他部分进行分隔是否可行？ 

解答：高大空间（含中庭）在二层及以上采用防火卷帘与其他部分进行防

火分隔可行，但首层扩大封闭楼梯间或扩大前室区域必须采用不小于 2.00h 的

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窗与其他部分进行防火分隔，且此区域不允许设置可

燃物。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2022

7.1.8  室内疏散楼梯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4  疏散楼梯间及其前室与其他部位的防火分隔不应使用卷帘。

……

个人观点：

应按《通规》执行，山东省常见问题解答明显与《通规》有出入。

08 安全疏散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安全出口

【问题描述】

➢ 高层住宅/办公首层外门净宽不满足要求。

5.5.18……

    高层公共建筑内楼梯间的首层疏散门、首层疏散外门、 疏

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度应符合表5.5.18的规定。

 

5.5.30  住宅建筑的户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

各自总净宽度应经计算确定，且户门和安全出口的净宽度不

应小于0.90m，疏散走道、疏散楼梯和首层疏散外门的净宽

度不应小于1.10m。建筑高度不大于18m的住宅中一边设置

栏杆的疏散楼梯，其净宽度不应小于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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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场所

5.4.4  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和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宜设置在独
立的建筑内，且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确需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4  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5  设置在单、多层建筑内时，宜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7.4.3  位于高层建筑内的儿童活动场所，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独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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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间

【问题描述】

➢ 外窗开启影响平台疏散净宽度

➢ 楼梯间内有凸出物

08 安全疏散

可开启外窗应方便直接开启，设置

在高处不便于直接开启的可开启外

窗应在距地面高度为1.3m～1.5m

的位置设置手动开启装置。

框架梁对疏散宽度的影响

楼梯间内不应有影响疏散的凸出物

或其他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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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

6.4.7  疏散用楼梯和疏散通道上的阶梯不宜采用螺旋楼梯和扇形踏步；确需采用时，

踏步上、下两级所形成的平面角度不应大于10°，且每级离扶手250mm处的踏步深

度不应小于220mm。

楼梯间

【问题描述】

➢ 疏散楼梯采用扇形踏步，不满足要求。

➢ 楼梯间门开启影响疏散净宽。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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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疏散楼梯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

6.4.5 室外疏散楼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栏杆扶手的高度不应小于1.10m，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90m。

    2 倾斜角度不应大于45°。

    3 梯段和平台均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平台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00h，梯

段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0.25h。

    4 通向室外楼梯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并应向外开启。

    5 除疏散门外，楼梯周围2m内的墙面上不应设置门、窗、洞口。疏散门不

应正对梯段。

【问题描述】

➢ 室外楼梯周围2m内的墙面上设置门、窗、洞口。

➢ 疏散门正对梯段；

➢ 未采用乙级防火门

➢ 未做防火处理，耐火极限不满足要求

➢ 防护高度不满足1.1m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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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走道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8.2.1 中小学校内，每股人流的宽度应按0.60m计算。

8.2.2 中小学校建筑的疏散通道宽度最少应为2股人流，并应按

0.60m的整数倍增加疏散通道宽度。

8.2.3 中小学校建筑的安全出口、疏散走道、疏散楼梯和房间疏散

门等处每100人的净宽度应按表8.2.3计算。同时，教学用房的内

走道净宽度不应小于2.40m，单侧走道及外廊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80m。

★问题、GB50099-2011《中小学校设计规范》第8.7.2条中小学

校教学用房的楼梯梯段宽度应为人流股数的整数倍。梯段宽度不

应小于1.20m，并应按0.6m的整数倍增加梯段宽度。每个梯段可

增加不超过0.15m的摆幅宽度。请教下，这条规范中写的教学用

房包括学校建筑中体育馆、体艺楼等综合性的建筑吗?这类建筑的

楼梯是不是也需要满足规范这一条的规定?(2022-02-10)

住房城乡建设部官网回复；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第5.1.1条规定：中小学

校的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应包括普通教室、专用教室、公共教学

用房及各自的辅助用房。第5.1.2条对小学和中学的专用教室进行

了规定，舞蹈教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体育建筑设施等均属

于专用教室。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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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间

【问题描述】

➢ 老年人照料设施避难间设置不满足要求，未采用甲级防火

门，外窗未采用乙级防火窗。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6.4.2  下列部位的门应为甲级防火门：

    1  设置在防火墙上的门、疏散走道在防火分区处设置的门；

    2  设置在耐火极限要求不低于3.00h的防火隔墙上的门；

    3  电梯间、疏散楼梯间与汽车库连通的门；

    4  室内开向避难走道前室的门、避难间的疏散门；

6.4.7  下列部位的窗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乙级防火窗的要求：

    1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中房间开向走道的窗；

    2  设置在避难间或避难层中避难区对应外墙上的窗；

    3  其他要求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上的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5.5.24    ……避难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应靠近楼梯间，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甲级

防火门与其他部位分隔。

……

    6 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启窗口或独立的机械防烟设施，外窗应采

用乙级防火窗。

5.5.24A …… ，应在二层及以上各层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的每座疏散

楼梯间的相邻部位设置1间避难间；当老年人照料设施设置与疏散楼梯

或安全出口直接连通的开敞式外廊、与疏散走道直接连通且符合人员

避难要求的室外平台等时，可不设置避难间。避难间内可供避难的净

面积不应小于12m2，避难间可利用疏散楼梯间的前室或消防电梯的前

室，其他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5.5.24条的规定。

08 安全疏散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疏散走道

【问题描述】

➢ 暖气片、消火栓、配电柜等影响人

员疏散的突出物和障碍物，导致疏

散走道净宽不满足要求。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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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宽度

【问题描述】

➢ 地下商业、展厅等百人疏散宽度指标取值错误。

➢ 四层及以上中小学校建筑百人疏散宽度指标取

值错误。

08 安全疏散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5.5.21  除剧场、电影院、礼堂、体育馆外的其他公共建筑，其房间疏散门、安

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层的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

根据疏散人数按每100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不小于表5.5.21-1的规定计算确定。

   2  地下或半地下人员密集的厅、室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其房间疏散门、

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度，应根据疏散人数按每100人不

小于1.00m计算确定。……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8.2.3  中小学校建筑的安全出口、疏散走道、疏散

楼梯和房间疏散门等处每100人的净宽度应按表

8.2.3计算。同时，教学用房的内走道净宽度不应小

于2.40m，单侧走道及外廊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80m。

表8.2.3  安全出口、疏散走道、疏散楼梯和房间

疏散门每100人的净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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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门

【问题描述】

➢ 房间疏散门开启方向错误。

➢ 门禁系统，联动时未失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4.11 建筑内的疏散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民用建筑和厂房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

开门，不应采用推拉门、卷帘门、吊门、转门和折叠门。除

甲、乙类生产车间外，人数不超过60人且每樘门的平均疏散

人数不超过30人的房间，其疏散门的开启方向不限。

4 人员密集场所内平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疏散门和设

置门禁系统的住宅、宿舍、公寓建筑的外门，应保证火灾时

不需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即能从内部易于打开，并应在显著

位置设置具有使用提示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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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5.5.15  公共建筑内房间的疏散门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

除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医疗建筑、教学建筑内位于

走道尽端的房间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房间可设置1个疏散门：

    1  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或袋形走道两侧的房间，对于托儿所、

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面积不大于50m2；对于医疗建筑、

教学建筑，建筑面积不大于75m2；对于其他建筑或场所，建筑面

积不大于120m2。

    2  位于走道尽端的房间，建筑面积小于50m2且疏散门的净宽度

不小于0.90m，或由房间内任一点至疏散门的直线距离不大于15m、

建筑面积不大于200m2且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小于1.40m。

    3  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内建筑面积不大于50m2且经常停留人

数不超过15人的厅、室。

【问题描述】

幼儿园儿童活动用房、老年人照料设施中的老年人活动场所大于

50平米仅设一个疏散门不满足要求。

08 安全疏散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7.4.2  公共建筑内每个房间的疏散门不应少于2个；儿童活动场

所、老年人照料设施中的老年人活动场所、医疗建筑中的治疗室

和病房、教学建筑中的教学用房，当位于走道尽端时，疏散门不

应少于2个；公共建筑内仅设置1个疏散门的房间应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

    1  对于儿童活动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中的老年人活动场所，

房间位于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或袋形走道两侧且建筑面积不大于

50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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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5.5.18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公共建筑内疏散门和安全出

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90m，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净宽

度不应小于1.10m。

高层公共建筑内楼梯间的首层疏散门、首层疏散外门、 疏

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最小净宽度应符合表5.5.18的规定。

5.5.30  住宅建筑的户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

的各自总净宽度应经计算确定，且户门和安全出口的净宽

度不应小于0.90m，疏散走道、疏散楼梯和首层疏散外门

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10m。……

5.5.19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观众厅

的疏散门不应设置门槛，其净宽度不

应小于1.40m，且紧靠门口内外各

1.40m范围内不应设置踏步。

【条文解释】观众厅等人员比较集中且数量多的场所，疏散时在门口附

近往往会发生拥堵现象，如果设计采用带门槛的疏散门等，紧急情况下

人流往外拥挤时很容易被绊倒，影响人员安全疏散，甚至造成伤亡。本

条中“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主要指营业厅、观众厅，礼堂、电影院、

剧院和体育场馆的观众厅，公共娱乐场所中出入大厅、舞厅，候机(车、

船)厅及医院的门诊大厅等面积较大、同一时间聚集人数较多的场所。本

条规定的疏散门为进出上述这些场所的门，包括直接对外的安全出口或

通向楼梯间的门。

本条规定的紧靠门口内外各1.40m范围内不应设置踏步，主要指正对

门的内外1.40m范围，门两侧1.40m范围内尽量不要设置台阶，对于剧场、

电影院等的观众厅，尽量采用坡道。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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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门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 39-2016）（2019年版）

幼儿园活动室、寝室、多功能活动室等幼儿使用的房间疏散门净宽

不满足规范要求。

第4.1.6条规定：活动室、寝室、多功能活动室等幼儿使用的房间

应设双扇平开门，门净宽不应小于1.20m。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2019年版）

中小学校教学用房的疏散门数量、净宽度等不满足规范要求。

第8.1.8.2条规定：各教学用房的门均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开启的

门扇不得挤占走道的疏散通道；

第8.8.1条规定：每间教学用房的疏散门均不应少于2个，疏散门

的宽度应通过计算；同时，每樘疏散门的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

0.90m。

教学用建筑物出入口净通行宽度不得小于1.40m，门内与门

外各1.50m范围内不宜设置台阶。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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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6.4.11  建筑内的疏散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民用建筑和厂房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不应

采用推拉门、卷帘门、吊门、转门和折叠门。除甲、乙类生产车间外，

人数不超过60人且每樘门的平均疏散人数不超过30人的房间，其疏散门

的开启方向不限。

    2  仓库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但丙、丁、戊类仓

库首层靠墙的外侧可采用推拉门或卷帘门。

疏散门采用电动平移门

7.1.6  除设置在丙、丁、戊类仓库首层靠墙外侧的推拉门

或卷帘门可用于疏散门外，疏散出口门应为平开门或在火

灾时具有平开功能的门，且下列场所或部位的疏散出口门

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1  甲、乙类生产场所；

2  甲、乙类物质的储存场所；

3  平时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中的公共场所；

4  其他建筑中使用人数大于60人的房间或每樘门的平均

疏散人数大于30人的房间；

5  疏散楼梯间及其前室的门；

6  室内通向室外疏散楼梯的门。

【实施指南】

因此， 疏散门一般应为平开门。在平时使用时为旋转、

电动、推拉状态的门， 如一些商店、旅馆、办公楼等公

共建筑的大堂出入口旋转门， 老年人照料设施和残障人

员使用场所的推拉或电动房间门， 应能在火灾时与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或其他联动转换装置联动并转换为平开状态， 

即这些门应具有在火灾时转为平开状态的功能。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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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房间门未安装◥

◤电梯未设置防烟措施

设置防火隔墙和防火门；

设置挡烟垂壁；

设置防烟前室。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6.4.1  防火门、防火窗应具有自动关闭的功能，在关闭后应具有烟密闭的性能。宿舍

的居室、老年人照料设施的老年人居室、旅馆建筑的客房开向公共内走廊或封闭式

外走廊的疏散门，应在关闭后具有烟密闭的性能。宿舍的居室、旅馆建筑的客房的

疏散门，应具有自动关闭的功能。

疏散门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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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出口净宽与净高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7.1.4  疏散出口门、疏散走道、疏散楼梯等的净宽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疏散出口门、室外疏散楼梯的净宽度均不应小于0.80m；

    2  住宅建筑中直通室外地面的住宅户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0.80m，当住宅建筑高度不大于18m且一边设置栏杆时，室内疏

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0m，其他住宅建筑室内疏散楼梯的

净宽度不应小于1.1m；

    3  疏散走道、首层疏散外门、公共建筑中的室内疏散楼梯的

净宽度均不应小于1.1m；

    4  净宽度大于4.0m的疏散楼梯、室内疏散台阶或坡道，应设

置扶手栏杆分隔为宽度均不大于2.0m的区段。

7.1.5  在疏散通道、疏散走道、疏散出口处，不应有任何影响人

员疏散的物体，并应在疏散通道、疏散走道、疏散出口的明显位

置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疏散通道、疏散走道、疏散出口的净高

度均不应小于2.1m。疏散走道在防火分区分隔处应设置疏散门。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098—2009

5.1.6条第2款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和疏散走道的最小净宽应符合表5.1.6的规定。

注意除住宅户门外，其它首层疏散外门净宽度均不应小于1.1m。

特别注意其它规范、标准规定的最低处室内净高不应小于2.00m

的场所设计处理，如《民建通规》规定地下室、局部夹层、公共

走道、建筑避难区、架空层等有人员正常活动的场所，《车库建

筑设计规范》规定非机动车库的停车区域。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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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连通

疏散通道被管道、桥架等设施阻断或占用，屋

面的设备及管线较多，设计或施工时未考虑让

出疏散通道的净宽尺寸；

1．设计单位应将屋面设备及管线叠加至平面图

中综合考虑，预留好通道，并在屋面平面图中

标明；

2．施工单位应按图施工，不可因路由节省而占

用疏散通道敷设管线、安装设备。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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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出口门两侧可开启（《通用规范》新增）

7.1.7  疏散出口门应能在关闭后从任何一侧手动开启。开向疏散楼梯（间）或疏散走道的门在

完全开启时，不应减少楼梯平台或疏散走道的有效净宽度。除住宅的户门可不受限制外，建筑

中控制人员出入的闸口和设置门禁系统的疏散出口门应具有在火灾时自动释放的功能，且人员

不需使用任何工具即能容易地从内部打开，在门内一侧的显著位置应设置明显的标识。

【条文说明】……疏散门应具备在火灾时能从室内外任何一侧开启的功能，不应因平时的管理

和限制导致疏散门无法在火灾时开启。

13  疏散门 evacuation door

设置在疏散出口上满足人员安全疏散要求的门。

14  疏散出口 exit

建筑中在火灾时供人员逃离着火区域或建筑的出口，包括安全出口和房间疏散门。

【实施指南】

       疏散门不仅应方便人们平时进出， 而且需要满足在火灾时人们从室内向室外应急疏散， 以及消防救援人员从室

外向室内，或从室内向室外展开人员救助、灭火作战的要求。因此， 疏散门必须具备在火灾时能够由人员手动从室

内或室外任何一侧开启的功能，不能为满足平时的管理需要而锁闭或采用门禁系统限制，导致疏散人员和消防救援人

员不能在火灾时及时从室内或从室外开启。

6.5.1防火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4除本规范第6.4.11条第4款的规定外，

防火门应能在其内外两侧手动开启。

6.4.11建筑内的疏散门应符合下列规

定：

4 人员密集场所内平时需要控制人员

随意出入的疏散门和设置门禁系统的

住宅、宿舍、公寓建筑的外门，应保

证火灾时不需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即

能从内部易于打开，并应在显著位置

设置具有使用提示的标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08 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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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消防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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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消防电梯

消防电梯前室

厂家未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无法判断
电 梯 层 门 耐 火 极 限 是 否 满 足 要 求

消防电梯前室要求短边不应小于2.4m，设计图中为了满足要求，

把楼梯间的墙体减薄，改为100mm厚，现场施工按照200mm墙

体施工，导致前室短边不满足2.4m。

一个设计失误能导致“15亿”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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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电梯轿厢、运行时间、井道安全门、开关

厂家未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无法判断
电 梯 层 门 耐 火 极 限 是 否 满 足 要 求

《消防员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T26465-2021

5.2.2消防员电梯的轿厢尺寸和额定载重量宜优先从GB/T7025.1一2008中选择，其轿厢宽度不应小于1100mm，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1400mm，额定载重量不应小于800kg，见0.2。

5.2.4最大提升高度不大于200m时，消防员电梯从消防员入口层到消防服务最高楼层的消防服务运行时间不应超过60s，运行时间从消

防员电梯轿门关闭后开始计算。最大提升高度超过200m时，提升高度每增加3m，运行时间可增加1s。

注：根据经验，消防员电梯的额定速度超过4.5m/s时，由于其技术复杂性，可能存在问题，例如：第二电源的容量，加压环境和轿顶

导流板引起的湍流等。

5.2.6消防员电梯有两个轿厢人口时，在消防服务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应仅允许其中一个轿门打开。

5.2.7相邻两层门地坎间的距离大于7m时，应设置井道安全门，使地坎间的距离不大于7m；在设置救援用梯子(见5.4.2.4)时，梯子的

最大长度应予以考虑。

注：提供6m长的梯子时，经适当计算的楼层间距离可以更大一些，见5.4.2.4。

5.8.1消防员电梯开关应设置在预定用作消防员入口层的前室内，该开关应设置在距消防员电梯层门人口水平距离2m范围内，高度在地

面以上1.4m~2.0m之间的位置。消防员电梯开关应采用附录G规定的标志进行标示，并清楚地标示所对应的消防员电梯。

09 消防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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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电梯标识、层门

《技术指南》

7.3.1建筑中设置在消防电梯前室、 防烟楼梯间前室、 合用前室内的普通电梯的防火性能， 不应

低于消防电梯的防火性能。 并应在每层采用醒目标志注明消防电梯和非消防电梯。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2.2.10  消防电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

    4  在消防电梯的首层入口处，应设置明显的标识和供消防救援人员专用的操作按钮；

……

6.3.1  ……电梯层门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于2.00h。

《实施指南》

……，在每层前室内的消防电梯入口处均应设置明显的标识，以便在火场的救援人员和平时的使用

人员识别。此外，在消防电梯轿厢内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并且应将视频信号传至消防控制室，

以便现场救援人员在必要时可以直接与消防控制室通话联系。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6.2.9  建筑内的电梯井等竖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5  电梯层门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00h， …… 。

建规是非强条，怎么执行？

耐火完整性2.00h

+耐火隔热性1.00h？

09 消防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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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电梯标识

09 消防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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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电梯轿厢装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7.3.8  消防电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每层停靠；

    2  电梯的载重量不应小于800kg；

    3  电梯从首层至顶层的运行时间不宜大于60s；

    4  电梯的动力与控制电缆、电线、控制面板应采取防水措施；

    5  在首层的消防电梯入口处应设置供消防队员专用的操作按钮；

    6  电梯轿厢的内部装修应采用不燃材料；

    7  电梯轿厢内部应设置专用消防对讲电话。

09 消防电梯

【问题描述】

➢ 消防电梯轿厢内采用木质阻燃板等可燃或难燃材料装修，不

满足A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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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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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它

自然防烟窗、自然排烟窗

【问题描述】

➢ 高处不便于开启的外窗未在距地1.3-

1.5米设置手动开启装置，不便于开启。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3.2.4  可开启外窗应方便直接开启，设置

在高处不便于直接开启的可开启外窗应在

距地面高度为1.3m～1.5m的位置设置手动

开启装置。

4.3.6  自然排烟窗（口）应设置手动开启

装置，设置在高位不便于直接开启的自然

排烟窗（口），应设置距地面高度1.3m～

1.5m的手动开启装置。净空高度大于9m

的中庭、建筑面积大于2000m2的营业厅、

展览厅、多功能厅等场所，尚应设置集中

手动开启装置和自动开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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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它

【问题描述】前室、楼梯间外窗上悬开启角度过小，面积不满足要求。

自然防烟窗、自然排烟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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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加压送风固定窗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3.3.11 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尚应在其顶部设置不小于

1m2的固定窗。靠外墙的防烟楼梯间，尚应在其外墙上每5层内设置总面积不小于2m2

的固定窗。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2.2.4 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并靠外墙或可直通屋面的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在楼

梯间的顶部或最上一层外墙上应设置常闭式应急排烟窗，且该应急排烟窗应具有手动

和联动开启功能。

10 其它

【问题描述】

➢ 加压送风楼梯间未按规范在顶部设置固定窗。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可开启防火窗用作自然排烟窗

10 其它

【问题描述】

➢ 活动防火窗用作自然排烟窗相互矛盾。

地下一层平面图 一层平面图

➢ 地下室天窗与地上一层建筑外窗两个防火分区之间洞口距离

不满足要求，采用活动乙级防火窗，要求火灾时关闭；

➢ 地下室利用此活动防火窗进行自然排烟，要求火灾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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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它

厂家未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无法判
断电梯层门耐火极限是否满足要求

消防设备室标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8.1.12  设置在建筑室内外供人员操作或使

用的消防设施，均应设置区别于环境的明显

标志。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的消防设施包括室外消火栓、

阀门和消防水泵接合器等室外消防设施、室

内消火栓箱、消防设施中的操作与控制阀门、

灭火器配置箱、消防给水管道、自动灭火系

统的手动按钮、报警按钮、排烟设施的手动

按钮、消防设备室、消防控制室等。

【问题描述】

➢ 消防设备用房未设置明显标志。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青
岛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验
收
专
家
组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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